鄠邑区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

为保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顺利推进，如期完成省级验收，区政府决定成立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李  化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毛  安  副区长
成  员：区委编办、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局、区公安局分局、区资源规划分局、区教科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教科局，办公室主任由局党委书记、局长万世勋担任，副主任由区教育总督学梁平担任，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工作。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相关教育工作职责，形成创建合力，解决达标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工作职责
区委编办：负责根据上级统一规定的编制标准和在园幼儿数核定幼儿园教职工编制。
区发改委：负责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纳入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负责幼儿园建设工程的规划立项指导；协助教育部门落实区域内学前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会同财政、教育等部门积极争取幼儿园项目建设资金，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和监督。
区财政局：负责根据年度财力增长和学前教育发展需求实际，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到省定要求；确保学前教育经费实现“三个增长”；落实好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统筹安排好幼儿园园舍安全工程和幼儿园标准化建设配套资金与项目资金；加强学前教育专项经费管理。
区人社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教师队伍，加强对全区幼儿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按照有关规定，保质保量地为全区幼儿园配齐合格教职工，并根据编制情况，及时补充。
区住建局：在组织制定城乡发展中长期建设规划时要科学合理考虑幼儿园布点，规划幼儿园教育设施用地；对于幼儿园建设项目，本着从简、从快、服务至上的原则，简化办事程序，限时办理相关手续；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规范标准，严把质量安全关。
区公安局分局：负责依法加强对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检查，推进幼儿园“平安校园”创建工作；强化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管理，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幼儿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扰乱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秩序和侵害师生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幼儿园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开展警园共建精神文明活动，选派优秀警官担任幼儿园法制副园长，配合幼儿园开展法制教育。 
区资源规划分局：负责将幼儿园建设用地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并办理幼儿园建设用地手续；对新建、扩建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区教科局：负责对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工作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安排、综合协调、组织实施和指导监督;组织实施幼儿园标准化建设；严格执行城区幼儿园招生的有关规定，促进公办、民办协调发展；会同区委编办加强幼儿园教职工编制管理；会同区人社局建立幼儿教师补充长效机制。
